
第一章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 服务要求： 

(一) 污水处理厂工艺流程框图： 

 

 

 

 

 

 

 

 

 

 

(二) 设计进水水质 

双河镇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指标 

项   目 进水水质 

PH 值 6.5-8.0 

BOD5(mg/L) ≤150 

CODCr(mg/L) ≤250 

NH3-N(mg/L) ≤30 

TN(mg/L) ≤40 

TP(mg/L) ≤8.0 

(三) 主要设计参数 

1. 格栅机：设计流量 930 m3/ d 数量 2条； 

2. 提升泵房：提升泵 Q=25m3/h,H=12m,N=2.5Kw，数量 3台； 

3. 旋流沉砂池：旋流沉砂池一套； 

4. 改 良 A2O 池 ： 总 水 力 停 留 时 间 12.2h ； 混 合 液 回 流 泵

Q=25m3/h,H=6m,N=3.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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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竖流沉淀池 4座； 

6. 紫外线消毒池； 

7. 储泥池：搅拌机 1台 N=0.55Kw；螺杆泵 2台 Q=5m3/h,H=60m,N=3.0Kw；PAM

加药装置一套；带式压滤机一台 Q=15kgDS/h,H=6m,N=1.0Kw； 

8. 风机房：罗茨风机两台 Q=4.5m3/min  ； 

9. 脱磷加药装置一套。 

(四) 运营的目的与要求 

1. 稳定达标排放，通过污水处理站的运行，达到污水经处理后排放执行标准《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排放一级 A 标。具体指标

如下表： 

双河镇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指标 

项   目 出水水质 

PH 值 6-9 

BOD5(mg/L) ≤10 

CODCr(mg/L) ≤50 

NH3-N(mg/L) ≤（8）5 

TP(mg/L) ≤0.5 

2. 经济生产降低成本，以最低的成本处理好污染物，使其“达标”。 

3. 文明生产，规范管理，要求具有相应素质的操作管理人员，以先进的技术

文明的方式，安全、规范的搞好生产运行。 

(五) 运营范围 

1. 污水处理厂的日常运营管理，水质监测。 

2. 污水处理厂的设备与电控系统的日常维护保养； 

3. 剩余污泥的压滤与外运。 

(六) 污水处理厂运营的组织机构与人员配置要求 

 

双河镇污水处理厂运营人员配置要求 

岗   位 人员配置 从业年限 

资中县双河镇污水 厂长 1人 10年 



处理厂 技术负责人 1人 10年 

机电工 1人 2年 

化验工 1人 2年 

操作工 2人 2年 

合 计 6人 — 

二、 其他服务要求： 

1. 遵守国家法律，执行国家政策，完成合同规定各项技术指标和任务。 

2. 制定务实、高效的管理制度，制定岗位生产和安全责任制度，保证各污水处

理厂的不间断运转，保证污水达到有关排放标准要求。制定《设备维护保养

计划》，按照规定的工况和运行规律，定期对污水处理设施、设备进行维修、

保养，以提高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率。对系统设备、设施运行中出现的故

障进行维修维护。根据运行情况定期清淤、清渣，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3. 确保厂区内建筑物、构筑物的安全及完整性。 

4. 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对项目工艺的合理优化。 

5. 负责承担镇级污水处理厂污泥运输费用（含上车费用），将污泥运输至甲方

指定污泥处置地点，不得造成环境二次污染。 

6. 乡镇污水处理厂因收集范围、管网建设等原因，导致进水水量水质波动较大，

会出现超出或低于污水处理厂设计进水标准的情况，中标方有义务在技术范

围内使出水达标排放，不得以进水水质为由擅自停运、歇业、偷排等。 

7. 在保证各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条件下，协助甲方处理临时的或紧急情况下的

污水。 

8. 保证本项目的正常稳定运营，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停止运营。在受

托期内不得出现偷排污水等违法行为。 

9. 制订各污水处理厂的运营管理应急处理预案，确保紧急情况下对污水的妥善

处理。  

10. 做好各项安全生产工作。 

11. 配合做好节能减排、创建等相关工作。 

12. 保持污水处理厂的整洁，做好环境卫生、厂区绿化、保洁管理。 

13.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排放标准要求，



接受主管部门的定期考核。 

三、 商务要求 

（一）付款方式： 

1. 以设计处理能力为基准作为计费依据 

2. 报价范围，以上三个工作范围的人工、电费、药剂等费用。保底水量 930m3/ 

d。 

3. 运营时间 90 天，按 930 m3/ d 报 90天的运营总费用。 

（二）验收标准和方法： 

1. 出水需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并提供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水质检测报告，以及磋商文件的质量要

求和技术指标、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2. 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应严格按照四川省财政厅印发的《四川省政府采购项目

需求论证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川财采〔2015〕32 号）进行验收。污水

处理厂出水水质根据有资质检测机构水质监测报告，日常维护管理按照《四

川省城镇供水排水运营单位运行监管办法》执行。 

（三）其他： 

1. 供应商应建立完备的检测、记录、存档、报告制度。 

在服务期间，如因供应商管理、操作或经营不善等原因造成的人员安全事故、环

境安全事故等一系列安全事故问题，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